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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华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０９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重要提示：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没有增加、否决和变更提案的情况。

一、会议的召开

１

、 召开时间：

２００９

年

１０

月

２６

日下午

３

：

００

２

、 召开地点：湖南长沙芙蓉中路二段

１１１

号华菱大厦

２０

楼

３

、 召开方式：现场方式

４

、 主持人：公司董事谭久均先生

５

、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６

、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以及有关法律、法规及规章的规定。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

１５

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

１

，

９２７

，

６２４

，

２６１

股，占公司总股份

２

，

７３７

，

６５０

，

０２５

股的

７０．４１％

。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管人员及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出席了会议。

三、议案的审议表决情况

１

、《关于推选

Ｓｕｄｈｉｒ Ｍａｈｅｓｈｗａｒｉ

（苏德？ 玛赫什瓦利）先生担任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１

，

９２７

，

６２４

，

２６１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通过了该议案。

２

、《关于湖南华菱钢铁集团财务有限公司增资扩股的议案》

同意公司子公司华菱湘钢、华菱涟钢和华菱钢管增资湖南华菱钢铁集团财务有限公司。同意财务公司

将注册资本由原来的

３

亿元增加至

６

亿元。本次增资扩股的出资对象为财务公司原股东以及锡钢集团。根

据财务公司截止

２００９

年

８

月

３１

日经审计的净资产值，本次增资认购价格为每个出资单位人民币

１．２６

元，

出资对象的全部出资额为

３７

，

８００

万元，其中

３０

，

０００

万元为注册资本金，其余

７

，

８００

万元列入资本公积。

本次增资的出资情况及增资前后股权比例变化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出资对象

增资前资本

金（万元）

增资前直

接持股比

例

增资额

其中： 增资后

资本金

（万元）

增资后

直接持

股比例

资本金 资本公积

湖南华菱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１１

，

５００ ３８．３３％ ８

，

１９０ ６

，

５００ １

，

６９０ １８

，

０００ ３０％

湖南华菱湘潭钢铁有限公司

６

，

０００ ２０％ ７

，

５６０ ６

，

０００ １

，

５６０ １２

，

０００ ２０％

湖南华菱涟源钢铁有限公司

６

，

０００ ２０％ ７

，

５６０ ６

，

０００ １

，

５６０ １２

，

０００ ２０％

衡阳华菱钢管有限公司

３

，

５００ １１．６７％ ６

，

９３０ ５

，

５００ １

，

４３０ ９

，

０００ １５％

中银集团投资有限公司

３

，

０００ １０％ ３

，

７８０ ３

，

０００ ７８０ ６

，

０００ １０％

江苏锡钢集团有限公司

０ ０ ３

，

７８０ ３

，

０００ ７８０ ３

，

０００ ５％

合 计

３０

，

０００ １００％ ３７

，

８００ ３０

，

０００ ７

，

８００ ６０

，

０００ １００％

全部出资额由上述出资对象以自有资金认购。 此次增资扩股完成后，公司间接持有财务公司的股权

比例将由

５１．６７％

增加到

５５％

。 财务公司本次增资扩股前所形成的未分配利润由增资扩股后的新老股东

共同享有，具体利润分配方案根据财务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执行。 财务公司本次新增的资本金将主要用

于对投资方成员单位的贷款和贴现业务。

表决结果：同意

９９９

，

０６３

，

３８６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回避表决

９２８

，

５６０

，

８７５

股，通过了该议案。

３

、《关于公司将所持华菱连轧管股权增资投入华菱钢管的议案》

为进一步理顺子公司华菱钢管和华菱连轧管的股权关系， 实现衡阳区域的一体化管理， 提高管理效

率，同意公司对衡阳区域的钢管业务进行资产重组，将公司所持华菱连轧管

６８．５２％

的股权作为增资投入

华菱钢管。增资完成后华菱钢管持有华菱连轧管

１００％

的股权，华菱连轧管成为华菱钢管全资子公司。本次

增资以华菱钢管和华菱连轧管经评估的净资产值为依据进行折股，即华菱钢铁持有的华菱连轧管

６８．５２％

的股权按评估值作价

１５１

，

８２７．５７

万元，按华菱钢管经评估的每股净资产值

１．４５

元折股，折合华菱钢管的

注册资本

１０４

，

４７５．７９

万元，增资完成后，华菱钢管股权结构变化如下：

股东名称

增资前股本

（万元）

增资后股本

（万元）

差异

（万元）

增资前股

权比例

增资后股

权比例

差异

华菱钢铁

６３

，

９４９．００ １６８

，

４２４．７９ １０４

，

４７５．７９ ４３．６８％ ６７．１３％ ２３．４５％

华菱集团

７０

，

７３１．００ ７０

，

７３１．００ ０．００ ４８．３１％ ２８．１９％ －２０．１２％

衡钢集团

１１

，

７３３．００ １１

，

７３３．００ ０．００ ８．０１％ ４．６８％ －３．３３％

合计

１４６

，

４１３．００ ２５０

，

８８８．７９ １０４

，

４７５．７９ １００％ １００％ ０．００％

前述增资不因华菱钢管和华菱连轧管评估基准日后的净资产变动而发生变更。 从评估基准日至股权

转让结算日期间，华菱钢管和华菱连轧管的股权所对应的净资产变动额分别由其原股东享有或承担。

表决结果：同意

９９９

，

０６３

，

３８６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回避表决

９２８

，

５６０

，

８７５

股，通过了该议案。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律师为本次股东大会出具了法律意见书，其结论性意见为：湖南华菱钢铁股份有

限公司

２００９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股东及其授权代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表

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１

、本次大会会议记录及会议决议；

２

、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律师为本次大会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法律意见书全文登载在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

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湖南华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０９年１０月２７日

信息披露Information Disclos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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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重要提示
1.1�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1.2 董事会会议应出席董事 11 人，实到董事 10 人。 公司董事长、执行董事杨超，执行董事林岱仁、

刘英齐，非执行董事缪建民、时国庆、庄作瑾，独立董事马永伟、孙昌基、莫博世在现场出席会议，独立董事

孙树义以电话会议形式出席会议。 执行董事万峰因故请假，书面授权委托执行董事杨超代为出席并表

决。

1.3�公司 2009 年第三季度财务报告未经审计。

1.4�本公司董事长杨超先生、负责财务工作的副总裁刘家德先生、总精算师邵慧中女士及财务机构

负责人杨征先生声明：保证本季度报告中财务报告的真实、完整。

§2

公司基本情况
2.1�主要会计数据及财务指标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期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

期末增减(% )

总资产(百万元) 1,128,245 990,164 13.95

股东权益(不含少数股东权益)(百万元) 148,127 134,957 9.7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元) 5.24 4.77 9.76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

（1- 9 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百万元) 111,549 - 6.90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3.95 - 6.90

本报告期

（7- 9 月）

年初至报告期期

末（1- 9 月）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

增减(% )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百万元) 5,954 19,874 154.55

基本每股收益(元) 0.21 0.70 154.55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基本每股收益(元) - 0.71 -

稀释每股收益(元) 0.21 0.70 154.55

全面摊薄净资产收益率(% ) 4.02 13.42 增加 2.25 个百分点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全面摊薄净资产收益率(% ) 4.06 13.47 增加 2.27 个百分点

注:涉及股东权益的数据及指标，采用归属于公司股东的股东权益；涉及净利润的数据及指标，采用

归属于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截至 2009 年 9 月 30 日，本公司投资资产为人民币 10,687.06 亿元。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本公司总

投资收益率为 4.71%（简单年化总投资收益率为 6.30% ，简单年化总投资收益率 =（前 9 个月总投资收

益率 /273）×365），退保率为 2.72% ，已赚保费增长率为 - 4.74% 。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单位:人民币百万元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1- 9 月）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5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支净额 - 118

所得税影响数 28

合计 - 85

说明：本公司作为保险公司，投资业务（保险资金运用）为主要经营业务之一，非经常性损益不包括

持有交易性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产生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以及处置交易性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

负债和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取得的投资收益。

2.2�报告期末股东总人数及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A 股股东 257,361 户

H 股股东 37,206 户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全称）

期末持有无限售条件

流通股的数量

股份种类

H K SC C �N om inees�Lim ited 7,272,252,861 境外上市外资股

国家开发投资公司 49,8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工商银行－诺安股票证券投资基金 29,420,420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投资担保有限公司 29,2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国际金融－渣打－CIT IG R O U P�G LO B A L�M A R K E T S�LIM IT E D 26,895,476 人民币普通股

U B S�A G 26,035,598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工商银行－博时第三产业成长股票证券投资基金 25,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太平洋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传统－普通保险产品 23,366,165 人民币普通股

D E U T SC H E �B A N K �A K T IE N G E SE LLSC H A FT 22,245,458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核工业集团公司 20,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国际电视总公司 20,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3

重要事项
3.1�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大幅度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适用 □不适用

（1）主要财务指标增减变动幅度及其原因

单位：人民币百万元

主要财务指标

截至 2009 年

9 月 30 日

截至 2008 年

12 月 31 日

增减幅度

（% ）

主要原因

总资产 1,128,245 990,164 13.95 保险业务资产的累积

总负债 978,450 854,283 14.53 保险责任准备金增长

归属于公司股东的

股东权益合计

148,127 134,957 9.76 净利润增加

单位：人民币百万元

主要财务指标

截至 2009 年

9 月 30 日止

9 个月期间

截至 2008 年

9 月 30 日止

9 个月期间

增减幅度

（% ）

主要原因

营业利润 25,226 12,803 97.03 资本市场向好，总投资收益大幅增加

归属于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19,874 13,111 51.58 资本市场向好，总投资收益大幅增加

（2）会计报表中产生重大变化的项目及其原因

单位：人民币百万元

主要财务指标

截至 2009 年

9 月 30 日

截至 2008 年

12 月 31 日

增减幅度

（% ）

主要原因

货币资金 58,291 34,085 71.02 投资资产配置的需要

应收保费 9,152 6,433 42.27 续期保费累积效应

保户质押贷款 12,337 8,676 42.20 保户的质押贷款需求增加

卖出回购金融资产款 430 11,390 - 96.22 公司现金资产管理的需要

未分配利润 41,050 28,686 43.10 资本市场向好，总投资收益大幅增加

单位：人民币百万元

主要财务指标

截至 2009 年

9 月 30 日止

9 个月期间

截至 2008 年

9 月 30 日止

9 个月期间

增减幅度

（% ）

主要原因

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1,184 - 8,006 不适用 资本市场向好，交易性金融资产浮盈增加

保单红利支出 10,975 2,357 365.63 分红险资产投资收益增加

资产减值损失 2,349 8,730 - 73.09 资本市场回升

所得税费用 /(收入) 5,113 - 535 不适用 递延所得税增加及非应税收入减少

3.2�重大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3.3�公司、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适用 □不适用

1．公司控股股东中国人寿保险（集团）公司在本公司 A 股发行时承诺：自公司 A 股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

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已直接和间接持有的本公司股份，也不由本公司收购该部分股份。本报告期内，中国人

寿保险（集团）公司严格按照以上承诺履行，未发生违反该承诺的情况。

2．本公司 A 股上市前（截至 2006 年 11 月 30 日），中国人寿保险（集团）公司重组设立公司时投入至公司的土

地使用权中，权属变更手续尚未完成的土地共 4 宗、总面积为 10,421.12 平方米；投入至公司的房产中，权属变更手续

尚未完成的房产共 6 处、建筑面积为 8,639.76 平方米。 中国人寿保险（集团）公司承诺：自公司 A 股上市之日起一年

内，中国人寿保险（集团）公司协助公司完成上述 4 宗土地和 6 处房产的权属变更手续，如届时未能完成，则中国人寿

保险（集团）公司承担由于产权不完善可能给公司带来的损失。中国人寿保险（集团）公司严格按照以上承诺履行。截

至本报告期末，除深圳分公司的 2 宗房产及相应土地外，其余土地、房产权属变更手续均已办理完毕。 公司深圳分公司

持续正常使用上述未办理权属变更登记的房产及相应土地， 未有任何其他方对公司使用上述房产及相应土地提出任

何质疑或阻碍。

3．中保康联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是中国人寿保险（集团）公司（以下简称“集团公司” ）下属的中外合资公司，成

立于 2000 年 7 月 4 日， 集团公司和澳大利亚康联集团分别持股 51% 和 49% 。 中保康联人寿保险有限公司经营范围

为：在上海市行政区域内以及已设立分公司的省、自治区、直辖市经营下列业务（法定保险业务除外）:（1）人寿保险、

健康保险和意外伤害保险等保险业务；（2）上述保险业务的再保险业务。集团公司同意在本公司于联交所上市后三年

内出售其在该合资企业中的所有权益给第三方或采用任何其它方式消除中保康联人寿保险有限公司与本公司之间的

任何竞争。本公司收到集团公司的书面告知，截至本报告期末，集团公司关于中保康联股权转让事宜正在进行中。本公

司将根据上市地上市规则的相关要求及时进行披露。

3.4�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大幅度变动的

警示及原因说明

□适用 √不适用

3.5�报告期内现金分红政策的执行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

杨超
2009

年
10

月
26

日
证券代码

：

601628

证券简称
：

中国人寿 编号
：

临
2009－027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重要提示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

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本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于 2009 年 10 月 12 日以书面方式通知各位董事，会议于 2009 年

10 月 26 日在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31 层会议室召开。 会议应出席董事 11 人，实到董事 10 人。

公司董事长、执行董事杨超，执行董事林岱仁、刘英齐，非执行董事缪建民、时国庆、庄作瑾，独立董事马永

伟、孙昌基、莫博世在现场出席会议，独立董事孙树义以电话会议形式出席会议。 执行董事万峰因故请

假，书面授权委托执行董事杨超代为出席并表决。 本公司监事和管理层人员列席了会议。 会议召开时

间、地点、方式等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和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规定。

会议由董事长杨超先生主持，与会董事经充分审议，一致通过如下议案：

一、 审议通过了《公司 2009 年第三季度报告》

议案表决情况：同意 11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二、 审议通过了《关于提名中国人寿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公司提名万峰、林岱仁、刘英齐为中国人寿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董事候选人。

议案表决情况：同意 11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特此公告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09

年
10

月
26

日
证券代码

：

601628

证券简称
：

中国人寿 编号
：

临
2009－028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重要提示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

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本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于 2009 年 10 月 12 日以书面方式通知各位监事，会议于 2009 年

10 月 26 日在公司总部 29 层会议室召开。 会议应出席监事 5 人，实际出席监事 5 人，夏智华、史向明、杨

红、王旭、田会现场出席会议。 会议召开时间、地点、方式等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

章、《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 ）和《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监

事会议事规则》的规定。

会议由监事长夏智华女士主持，与会监事经充分审议，一致通过如下议案：

一、 审议通过了《公司 2009 年第三季度报告》

监事会审核认为：公司 2009 年第三季度报告的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和公

司内部管理制度的规定；该报告的内容和格式符合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要求，所包含的信息

能从各个方面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公司 2009 年第三季度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在提出本意见前，

未发现公司参与 2009 年第三季度报告编制和审议的人员有违反保密规定的行为。

议案表决结果：同意 5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二、 审议通过了《关于监事会湖南、安徽调研报告的议案》

议案表决结果：同意 5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特此公告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09

年
10

月
26

日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2009

年第三季度报告

尊敬的投资者：

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保险监督

管理委员会于 2007 年 6 月 21 日下发 《金融机构客户身份识别和客户身份资料及交易记

录保存管理办法》。其中，第二章第十九条规定：“在与客户的业务关系存续期间，金融机构

应当采取持续的客户身份识别措施，关注客户及其日常经营活动、金融交易情况，及时提示

客户更新资料信息。 客户先前提交的身份证件或者身份证明文件已过有效期的，客户没有

在合理期限内更新且没有提出合理理由的，金融机构应中止为客户办理业务” 。

《金融机构客户身份识别和客户身份资料及交易记录保存管理办法》于 2007 年 8 月

1日起施行。 根据办法要求，为充分保障投资者利益，保证客户正常进行证券交易及资金进

出，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我公司” ）就关于客户更新留存身份证件资料事项

公告如下：

一、如您开户时留存的身份证件或身份证明文件已过有效期，请及时到开户营业部办

理更新手续；

二、自 2010 年 1 月 1 日起，我公司将对留存的身份证件已过期且仍未至营业部留存

新有效身份证件资料的账户采取限制资金转取业务，直至客户到营业部办理留存身份证件

资料的更新手续。

由此，我公司郑重提醒客户，请关注您的有效证件的使用期限，如留存证件已过期，请

及时携带有效证件到开户营业部办理相应的手续。 及时更新已过期的身份证件或者身份

证明文件是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明确要求， 我公司对因此而给您造成的不便表示歉意，

敬请谅解， 并感谢您对我们工作的大力支持。 有关详情请咨询开户营业部， 咨询电话附

后。 或致电本公司客服中心电话：4006000686，也可登陆我公司网站 w w w .nesc.cn�获取相

关信息。

特此公告。

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〇九年十月二十七日

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提请投资者及时更新已过期身份证件或身份证明文件的第二次公告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营业部名称

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长春西安大路证券营业部

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长春解放大路证券营业部

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长春东风大街第二证券营业部

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长春东风大街证券营业部

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长春东民主大街证券营业部

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长春东盛大街证券营业部

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长春海口路证券营业部

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长春红旗街证券营业部

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长春建设街证券营业部

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长春前进大街证券营业部

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长春同志街第三证券营业部

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长春西四马路证券营业部

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白山浑江大街证券营业部

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白城中兴西大路证券营业部

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延吉光明街证券营业部

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敦化证券营业部

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公主岭证券营业部

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珲春证券营业部

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四平英雄大街证券营业部

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松原长宁南街证券营业部

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通化新华大街证券营业部

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辽源人民大街证券营业部

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梅河口证券营业部

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吉林光华路证券营业部

柜台业务咨询电话

0431- 88967033

0431- 88970117

0431- 85767235

0431- 87617347

0431- 88927133

0431- 82739225

0431- 84655905

0431- 85960999

0431- 88581157

0431- 85331221

0431- 86761230

0431- 88746223

0439- 3241285

0436- 3324672

0433- 2566058

0433- 6247543

0434- 6285109

0433- 7626888

0434- 3234296

0438- 3128046

0435- 3967525

0437- 5085812

0435- 4241348

0432- 62064136

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营业部柜台业务咨询电话
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吉林遵义路证券营业部

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大连七七街证券营业部

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北京朝外大街证券营业部

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北京三里河东路证券营业部

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南京瑞金路证券营业部

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南京中山北路证券营业部

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上海长寿路证券营业部

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上海洪山路证券营业部

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局门路证券营业部

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上海世纪大道证券营业部

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吴淞路证券营业部

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上海迎春路证券营业部

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上海永嘉路证券营业部

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上海西渡证券营业部

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江阴朝阳路证券营业部

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杭州体育场路证券营业部

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深圳百花四路证券营业部

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南山大道证券营业部

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太原解放路证券营业部

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武汉香港路证券营业部

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重庆科园一路证券营业部

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重庆铜梁证券营业部

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小新街证券营业部

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福州东街证券营业部

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卫津路证券营业部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0432- 63037873

0411- 82100805

010- 59000717

010- 68573712

025- 84628278

025- 86999848

021- 62308911

021- 68702766

021- 63058185

021- 68757290

021- 63259272

021- 68547222

021- 64669558

021- 57156819

0510- 86807397

0571- 28955958

0755- 83789880

0755- 33010686

0351- 4729311

027- 59532526

023- 68626708

023- 45675616

023- 65324848

0591- 87500177

022- 23002189

股票简称
：

济南钢铁 证券代码
：

600022

编号
：

2009-020

济南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对公告的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

济南钢铁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通知于

2009

年

10

月

13

日以书面方式通知各位

董事，会议于

2009

年

10

月

23

日上午以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 公司现有董事

9

人，参加表决董事

9

人。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会议议案均经全体出席董事审议，并形

成决议如下：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放弃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议案》

本议案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该议案须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济南钢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九年十月二十七日

证券代码
：

600022

证券简称
：

济南钢铁 公告编号
：

2009-021

济南钢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撤回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申请材料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由于受国际金融危机、市场需求等因素影响，公司当前的经营环境和经营情况发生变化，结合当前

公司债券发行市场的情况和当前融资环境变化等因素，公司董事会经与保荐机构协商，由保荐机构于

2009

年

10

月

13

日向中国证监会提出撤回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申请材料，

2009

年

10

月

21

日公司收到了《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申请终止审查通知书》（

[2009]179

号），中国证监会同意保荐机构

撤回该申请文件。 公司董事会决定，终止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实施工作。

特此公告。

济南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〇九年十月二十七日

证券简称
:

华意压缩 证券代码
:000404

公告编号
：

2009-033

华意压缩机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

2009

年第九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

华意压缩机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

2009

年第九次临时会议通知于

2009

年

10

月

23

日以电

子邮件形式送达全体董事，会议于

2009

年

10

月

26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公司应参与表决的董事

9

名，

实际参与表决的董事

9

名。会议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以书面投票

方式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与江西长虹电子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签署厂房使用协议书的议案》

为支持公司的发展，公司大股东――四川长虹电器股份有限公司承诺同意为公司战略搬迁提供支持，

并通过其控股子公司江西长虹电子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江西长虹

"

）先行投资为公司新厂区购置

土地并建设标准厂房及附属设施，待新厂区建成后，公司按照市场化原则以公允价格向江西长虹租赁新厂

区标准厂房及附属设施，该事项已经公司

2009

年第四次临时董事会审议通过并按有关规定公告。

江西长虹在景德镇市高新区长虹大道

1

号之厂房及其附属设施均属按照前述原则为公司生产所

需而建设，目前，该主体厂房与附属设施已初步具备搬迁条件。

经与江西长虹协商，初步达成协议，江西长虹同意将景德镇市高新区长虹大道

1

号之厂房及其附

属设施在竣工之前无偿提供给公司使用；待该厂房及其附属设施竣工后，再履行相关审批程序，由江西

长虹租给公司使用，租赁价格按照市场化原则由双方另行协商。 本董事会同意与江西长虹正式签署厂

房使用协议书。

关联董事刘体斌先生回避此项表决。

表决结果：同意

8

票，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启动整体搬迁的议案》

根据公司整体规划和经营发展需要，本董事会同意公司启动整体搬迁，充分利用第四季度产销淡

季及设备大修期间，结合公司技术改造，进行整体分步搬迁，将搬迁对公司生产经营的不利影响降至最

低， 同时为

2010

年的生产经营作准备。

表决结果：同意

9

票，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

特此公告

华意压缩机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09

年

10

月

26

日

证券代码
：

００００６１

证券简称
：

农产品公告编号
：

２００９－５６

深圳市农产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署《合肥周谷堆农产品批发市场股份有限公司增资扩股协议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

一、 本次增资扩股情况概述

２００９

年

１０

月

２６

日本公司与合肥百货大楼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合肥百货”） 等签署 《合

肥周谷堆农产品批发市场股份有限公司增资扩股协议书》 （以下简称 “本协议书”）。

合肥周谷堆农产品批发市场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合肥周谷堆公司”） 目前的注册资本为

４

，

０００

万元， 总股本为

４

，

０００

万股， 股本结构为：

股 东 名 称

持股数

（万股）

占总股本

比例

合肥百货大楼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１９２．６０ ５４．８１５％

深圳市农产品股份有限公司

１７８７ ４４．６７５％

安徽省盐业总公司（以下简称“安徽盐业公司”）

１０ ０．２５％

合肥市盐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合肥盐业公司”）

１０ ０．２５％

刘沁

０．４ ０．０１％

合 计

４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

为进一步提升合肥周谷堆公司的生产经营能力， 实施 “合肥周谷堆大兴农产品批发市场项目”， 各

方股东均同意合肥周谷堆公司增加注册资本

２６

，

０００

万元， 即新增股本

２６

，

０００

万股， 分别由各方股东

按目前各方所持周谷堆公司股份的比例， 按每股

１．６２

元价格以货币方式认购。

具体为： 合肥百货以货币方式出资

２３

，

０８８．０７８

万元， 按每股

１．６２

元认购周谷堆公司

１４

，

２５１．９

万

股新增股本； 本公司以货币方式出资

１８

，

８１７．１１

万元， 按每股

１．６２

元认购周谷堆公司

１１

，

６１５．５

万股新

增股本； 安徽盐业公司以货币方式出资

１０５．３

万元， 按每股

１．６２

元认购周谷堆公司

６５

万股新增股本；

合肥盐业公司以货币方式出资

１０５．３

万元， 按每股

１．６２

元认购周谷堆公司

６５

万股新增股本； 刘沁以货

币方式出资

４．２１２

万元， 按每股

１．６２

元认购周谷堆公司

２．６

万股新增股本。

本次增资后， 合肥周谷堆公司的注册资本为

３０

，

０００

万元，总股本为

３０

，

０００

万股，股本结

构为：

股 东 名 称

持股数

（万股）

占总股本比例

合肥百货大楼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１６４４４．５０ ５４．８１５％

深圳市农产品股份有限公司

１３４０２．５０ ４４．６７５％

安徽省盐业总公司

７５．００ ０．２５％

合肥市盐业有限责任公司

７５．００ ０．２５％

刘沁

３ ０．０１％

合 计

３００００ １００％

本次增资后以各方股东新投入的资金用于“合肥周谷堆大兴农产品批发市场项目”。 增资分两期进

行，按项目进展情况确定两步增资到位的时间和数额。

二、合肥周谷堆公司基本情况

（一）名 称：合肥周谷堆农产品批发市场股份有限公司

（二）住 所：合肥市屯溪路

４９

号

（三）法定代表人：郑晓燕

（四）注册资本：人民币

４０００

万元

（五）公司类型：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

（六）经营范围：蔬菜、水果、水产品、肉食禽蛋、副食调味品销售、冷藏、配送，储运；包装物生产；住宿服

务。

（七）

２００８

年度，合肥周谷堆公司经审计总资产

１４８

，

２２７

，

４７４．９７

元，净资产

８４

，

７０４

，

０４９．８４

元，营业收

入

９５

，

２９７

，

３９７．５５

元，净利润

２４

，

９６９

，

８９５．６１

元。 （天健华证中洲审（

２００９

）

ＧＦ

字第

０４０００８

号）

三、协议书的生效条件

本协议书必须在下列条件全部满足后生效：

１

、本协议书经合肥百货、本公司、安徽盐业公司、合肥盐业公司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各

自公章以及刘沁本人签字；

２

、本协议书所约定的合肥周谷堆公司增资行为获得该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３

、本协议书所约定的合肥百大公司增资行为获得该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４

、本协议书所约定的本公司增资行为获得本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

５

、上述各项生效条件之中最后成就条件的成就时间为增资扩股协议书的生效时间。

特此公告。

备查文件：《合肥周谷堆农产品批发市场股份有限公司增资扩股协议书》

深圳市农产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九年十月二十七日

证券代码
：

000636

证券简称
：

风华高科 公告编号
：

2009- 15

广东风华高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参股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获得中国证监会发行审核委员会审核通过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发行审核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发审委）

2009

年第

112

次工

作会议审核结果公告获悉，公司参股公司

-

长春奥普光电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奥普公司）首次

公开发行

2000

万股股票已获得中国证监会发审委于

2009

年

10

月

23

日召开的

2009

年第

112

次会议

审核通过。 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奥普公司情况介绍

奥普公司成立于

2001

年

6

月， 是由中国科学院长春光学精密机械与物理研究所和公司等五个股

东出资设立的高新技术企业。注册资本为

6000

万元，所在地为长春经济技术开发区内的中国科学院长

春光电子产业园区内，奥普公司主要业务领域包括精密光机电仪器、光机电一体化设备、光学及金属材

料、光学元器件等产品的研究、开发、制造及销售。主导产品有精密光电测控仪器设备、光学玻璃与工艺

品玻璃、光学镀膜与晶体材料等。

截止

2008

年末，奥普公司总资产为

23,711.96

万元，净资产为

15,075

万元，

2008

年实现营业收入

为

17,026.49

万元，实现净利润为

3,523.17

万元。

二、公司投资奥普公司情况

公司实际投资额为

1512.30

万元，持有奥普公司

1200

万股股票，占奥普公司发行前总股本的

20%

。

三、其他情况说明

奥普公司顺利上市发行，将对公司未来业绩有积极影响。 公司承诺所持奥普公司股票自其上市之

日起十二个月内不转让。

本公司将积极跟进奥普公司上市事项，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广东风华高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O O 九年十月二十七日

证券代码
：

600535

证券简称
：

天士力 编号
：

临
2009-018

号

天津天士力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09

年第三季度报告》的补充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天津天士力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

2009

年第三季度报告》已于

2009

年

10

月

24

日在公司指定信息披露报纸《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证券时报》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

站上刊登。 由于其中遗漏了期末股东总数，现予以补充：

2.2

报告期末股东总人数及前十名无限售

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中

"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

为

24802

户。

补充后的公司《

2009

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详见当日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http://www.sse.com.

cn)

，敬请广大投资者谅解。

特此公告。

天津天士力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09

年

10

月

27

日

证券代码
：

000050

证券简称
：

深天马
A

公告编号
：

2009-025

天马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事项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内容的
真实性

、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本公司正在筹划重大资产重组暨关联交易事宜，因该重大事项存在不确定性，为避免公司股价异常波

动，经公司申请本公司股票于

2009

年

10

月

20

日起停牌。

目前，公司及相关各方正在就有关事项进行探讨。 鉴于该事项尚存在不确定性，为维护投资者利益，本

公司股票将继续停牌。 停牌期间，公司将充分关注事项进展，并根据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每周

发布一次重大事项进展公告。 待有关事项确定后，本公司将及时公告并复牌，敬请广大投资者谅解。

特此公告。

天马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九年十月二十七日

股票代码
：

000534

股票简称
：

万泽股份 公告编号
:2009--056

广东万泽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推迟

2009

年第三季度报告披露日期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本公司原定于

2009

年

10

月

29

日披露

2009

年第三季度报告。 由于技术原因，公司第三季度报告目前

尚未全部完成，为给广大投资者提供一个真实、准确的财务报告，公司特申请

2009

年第三季度报告推迟至

2009

年

10

月

31

日披露。

公司对不能按时披露

2009

年第三季度报告给投资者造成的不便表示歉意。

特此公告。

广东万泽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09

年

10

月

27

日


